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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建包括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度、乡村数字经济参与度、乡村数字生活参与

度和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四个维度的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评估指标体系,并依据四川、
重庆和宁夏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和非试点地区９县(区)１１２９户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测度了数

字乡村建设视域下农民实践参与总体及分维度水平,探究了农民实践参与的阶段性特征、内
外部驱动因素及其影响差异性.研究表明,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中农民实践参与总体及

分维度水平均偏低,且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度＞数字生活参与度＞数字经济参与度＞数

字治理参与度;现阶段试点与非试点地区农民实践参与度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乡村数字治理

参与层面;经济欠发达和相对贫困地区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实践较为滞后.研究进一步发现,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是否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内部因素,数字技能培

训、家人及亲友中有无村干部、村庄中有无益农信息社、村庄中有无开通微信公众号等外部

因素均对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总体及分维度水平产生差异化的显著影响.为加快以乡村

数字化转型助力乡村振兴,提出协调推动数字乡村各领域的建设、注重区域均衡发展、构建

差异化支持策略和驱动机制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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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培育经济增

长新动能已成为全球共识[１].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２０１９年的数字经济规模达到５．２万亿

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３６．２％)① ,且正迈向快速发展的新的历史.随着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

展,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构建以数字化驱动的乡村现代化经济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支

撑体系成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方向和重要内容.近些年,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５
年)»等系列政策文件,为新时期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明确了基本方向和具体行动方案.继２０２０年国家

部署实施数字乡村试点后,２０２１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启动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标志着数字

乡村建设由战略规划进入探索实施的新阶段.数字乡村建设纵深推进迫切需要充分调动乡村多元主

体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积极性和能动性.鉴于农民兼具数字乡村建设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者等多

重角色,全面评估现阶段数字乡村建设中农民实践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探究提高农民实践参与水平的

有效路径,对于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增强数字经济发展的普惠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生产、生活、生态与治理之间具有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统一关系,且生产、生活、生态空

间融合发展成为重要趋势[２Ｇ３].因而,数字乡村建设的全面推进离不开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

数字化、乡村生活数字化及乡村治理数字化等各领域的协调发展,提高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水平也

依赖于其在数字乡村各领域实践参与程度的协同提升.梳理文献可知,已有研究多以国家、省、市为

基本单元并引入数字经济的基础、应用与影响等层面构建指标体系,测度数字经济发展现状[４],但未

能体现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实际应用;少量机构聚焦县域单元测度数字乡村发展水平①,也
存在难以剥离农民群体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实际的局限性.此外,已有研究对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乡村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经济数字化发展的关注较多[５Ｇ７],但对乡村生活和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重视不

足.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通过效率提升、新机遇创造、新途径开辟等加速变革全社会的思维与行为模

式、生产与生活方式、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手段等方面,进而对农村经济社会各领域产生显著影

响[８Ｇ１１].因此,立足微观农户层面,依据数字技术嵌入农民生产生活的核心表征,系统评估农民数字

乡村实践参与总体水平及各领域的实践参与水平,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数字乡村发展现状及典型特征,
深入阐释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的形成机理.

我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整体呈现“东部发展较快、中部次之、西部发展滞后”的格局,西部地区的

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均值,成为制约全国数字乡村发展进程的短板②.鉴于我国西部地

区数字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基础较差、发展较慢,针对性探究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中农民实践参与

度的现状及提升路径,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加快全国数字乡村建设进程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鉴于

此,本文拟在系统梳理数字乡村研究动态基础上,立足数字乡村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从乡村数

字基础设施使用度、乡村数字经济参与度、乡村数字生活参与度和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四个维度构建

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的评估指标体系,并依据四川省、重庆市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家数字乡村试

点和非试点地区共１１２９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测度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总体及分维度水平,
深入探讨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的阶段性特征、内外部驱动因素及不同维度的差异性,并从协调推动

数字乡村各领域的建设、注重区域均衡发展、构建面向不同农民主体的差异化支持策略和驱动机制等

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一、数字乡村研究的动态综述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智慧乡村和数字乡村理念受到国内外学界和实践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且相

关研究并未对两者的内涵进行明确区分③.基于对印度智慧乡村实践的分析,Somwanshi等指出智

慧乡村的基本理念是从各方面整合社区的资源和力量,并与信息技术相结合,以高效快捷的方式为农

村社区提供安全、交通、卫生、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服务[１２].基于印尼智慧乡村发展模式分析,Sutriadi
定义智慧乡村为在国家发展规划体系下,通过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运用信息技术促进各经济部门

的高效率发展,实现城乡可持续联系的创新发展形态[１３].欧盟将智慧乡村定义为在现有优势和资产

基础上,利用数字通信技术、创新性地增强传统网络和新型网络,从而创造新增值机会、造福农村地区

的发展模式;强调以数字技术为有效工具,突出人的主体作用,建立村庄、小城镇及城市间的联系,形
成新的合作和联盟方式④.德国构建了一个由社会(居民、商业、机构等)、特定领域服务(供应、通讯、
政府、教育、医疗等)、技术平台(基础平台服务、数据管理、链接特定领域服务等)、基础设施(５G、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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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等)和组织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商业模式、数字化路线图等)５个层次组成的较具代表性的数字

乡村生态系统①,为搭建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评估框架提供有益借鉴.
国内学者和机构在数字乡村的定义与测度方面做了一些初步探索.已有研究借鉴智慧城市的理

念,定义智慧乡村为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等新兴信息技术在农村产业经营、乡村治理、
居民生活、资源环境等多领域的智慧化应用,充分发挥人的智慧全面服务于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

创新发展形态[１４Ｇ１５].随着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乡村概念引发理论界和实践界越来越多的

重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将数字乡村定义为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②,成为目

前关于数字乡村内涵较权威的界定.相关学者所构建的智慧乡村评价指标体系为数字乡村发展水平

评估提供有益借鉴.如常倩等从能力类指标(信息资源、保障体系、智能设施、应用基础)和成效类指

标(惠民服务、精准治理、产业经营、社会反响、特色指标)两个方面构建了包含９个一级指标和３１个

二级指标的智慧乡村评价指标体系[１４].张鸿等构建了包括宏观环境、基础设施支持、信息环境、政务

环境、应用环境５个一级指标和２９个二级指标的数字乡村指标体系,并实证测算表明我国数字乡村

发展水平的区域间不平衡问题明显,且大部分省市处于发展成长期或起步期[６].农业农村部信息中

心设计了包括发展环境、基础支撑、生产信息化、经营信息化、治理信息化、服务信息化６个一级指标、

１５个二级指标和２０个三级指标的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测度表明全国县域数字

农业农村发展总体水平达到 ３６％,且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分别为 ４１．３％、３６．８％
和３１．０％③.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构建了包括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

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四个分指数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并对全国１８８０个县(不含市辖区)
的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进行评估,结果表明我国县域数字乡村整体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且呈现“东部

发展较快、中部次之、西部发展滞后”的格局④.殷浩栋等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网络服务供给、经
营主体的数字化应用、农民的数字化技能等层面定性分析了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面临的突出制约

因素[１６].
文献梳理可知,已有研究存在如下不足:一是多以省或县级行政区域为基本单元测度数字乡村发

展水平,鲜有研究立足微观层面对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农民实践参与行为进行系统刻画和实证评估;且
既有研究对农村电商销售、支付宝或微信的公众服务使用、文娱教育类 APP在线使用、线上出行等新

的数字化现象的考量不够充分.二是忽视对数字乡村建设框架下农民总体及单一领域实践参与的内

外部驱动因素与作用效果的实证探讨.鉴于此,本文拟探索性阐释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评估的

逻辑基础,从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乡村数字经济参与、乡村数字生活参与和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四

个维度构建数字乡村建设中农民实践参与行为的测度指标体系,采用西部国家数字乡村试点与非试

点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评估;并基于总体与分维度分析及区域比较分析,提炼现阶段数字乡

村建设中农民实践参与行为的主要特征,探究不同领域农民实践参与度的内外部驱动因素及其差异

性,以期为新时期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数字乡村发展支持政策体系优化提供有益参考.

　　二、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评估框架构建

　　１．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评估的逻辑基础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明确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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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作为衡量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且强调协同性和关联性①.«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亦注重统筹推

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信息化建设,实现乡村生产、生活、生态

空间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②.已有研究指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是交互衔接

的有机整体,其中,生产发展是物质基础,生活富裕是社会动力,生态良好是必要条件[３].系统论视角

下数字乡村各子系统之间存在既功能独立、并行发展,又结构耦合、相互促进的关系[１７].基于系统的

功能性视角,数字基础设施子系统为数字乡村系统提供技术基础和平台支持,数字经济子系统是核心

和经济基础,数字生活子系统是根本目的,数字治理子系统提供重要保障③.此外,数字乡村系统还

具有鲜明的技术性和市场性特征,前者反映技术、数据、平台赋能对推动农村生产经营体系、消费体系

和治理体系数字化转型的支撑作用,后者强调以市场化机制驱动数字乡村各项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

和高效利用.数字技术的应用可通过创新经济发展模式、重塑乡村社会资本、增加集体行动能力等路

径激发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实践的内在需求[１８].因此,数字乡村的全面发展应统筹处理好数字乡村各

子系统之间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通过各子系统之间的联动运作和整体系统的优化更新,不
断获得更高的综合效用.进一步地,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农民实践参与度评估需充分考虑乡村数字

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数字生活和数字治理等数字乡村各领域实践参与的协调统一关系,并突出数字

技术的基础支撑作用和农民主体的生产生活实际.

２．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行为的表征

依据前述数字乡村建设相关政策文件,并结合文献梳理,本文定义数字乡村为以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等新兴信息技术为依托,实现数字化与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治理等各领域

全面深度融合,以乡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助推乡村振兴的创新发展新形态.立足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期数字乡村建设所覆盖的主要领域和重点发展方向,本文从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乡村数字经济

参与、乡村数字生活参与和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四个方面界定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行为,并进行典型

刻画.鉴于农民群体兼具部分数字资源供给者和需求者的双重角色,本文在指标体系设计中对双重

角色均有考量,但基于现阶段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实践的实际侧重于对需求者层面的具体表征.
(１)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行为的表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乡村各领域的发展提供基础

支撑.一是农村宽带通信网、移动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为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和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奠定重要基础.数字技术的创新运用不断赋予基础设施新的内涵,推动以

５G网络、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网络基础、大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提

升和拓展乡村产业、消费、治理与公共服务等尤为重要.二是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乡村数字普惠

金融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对乡村产业发展、供应链管理、市场营销等经济活动各环节的数字

化转型发挥基础性的服务作用.加快以微信、支付宝等应用程序为依托的支付、信贷、保险、投资理财

等业务平台的创新成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三是开发使用适应“三农”新特点的农产品终

端服务平台、搭建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中心,有助于为信息的数字化整合与交流、电子商务的有序运行

等提供平台支撑.因此,现阶段,农民对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使用主要包括对信息基础设施(如手机、
电脑等移动设备、４G网络)、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如支付宝账号、理财或保险等 APP)、农产品终端服

务平台(如益农信息社)④等使用.
(２)乡村数字经济参与行为的表征.乡村经济数字化是建设数字乡村的核心,且主要包括数字化

生产、数字化物流、数字化营销和数字化金融等内容.一是乡村数字化生产离不开农业和工业数字化

转型.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农业及创意农业、观光农业、定制农业等新业态的全面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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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 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http://www．gov．cn/xinwen/２０１８Ｇ０９/２６/Content_５３２５５３４．
htm．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 国务院,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http://www．gov．cn/zhengce/２０１９Ｇ０５/１６/content_５３９２２６９．htm．
鉴于乡村数字生态发展较为滞后,对农民数字生态参与的测度在数据层面难以获取,暂未将其纳入评估框架,将在后续研究中予

以完善.
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暂未将农产品终端服务平台使用情况纳入评估指标体系.



成为打造科技农业、智慧农业和特色农业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工业

领域的创新应用,对于拓展工业发展新空间、催生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农村工业尤其是农产品加工业

数字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二是乡村经济数字化的有序推进需要数字化物流的有力支撑.加快建设

智慧物流配送中心、不断优化物流网点的布局、提高物流的时效性是乡村现代物流管理发展的必然要

求.三是数字化营销是乡村数字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经济数字化转型最具活力的领域.
电子商务的发展与区域特色农产品、工业品等元素聚集,加之以淘宝、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为依托的

直播销售和社交电商快速发展,极大地提升了乡村数字化营销水平.四是数字化金融为经济活动各

环节提供重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有助于加快打通农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千米”,降低金融服务

的门槛、提高金融服务的整体效率.随着移动互联网行业加速在农村市场的渗透,农民整体的金融知

识水平不断提高,以支付、信贷、理财等为主要表征的农村数字金融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１９].综上

分析,农民对乡村数字经济的参与主要通过数字化生产(如采用物联网、人工智能装备等进行工农业

的生产)、数字化物流(如采用智慧物流等进行产品运输和配送)、数字化营销(如采用微信、QQ 等社

交平台的朋友圈或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进行销售)和数字化金融(如移动支付、P２P平台借贷、余额

宝等理财产品)四个方面的参与实践体现.
(３)乡村数字生活参与行为的表征.数字生活是建设数字乡村的根本宗旨和动力所在.农民购

物、文化娱乐、教育、医疗、生活服务、旅游出行等各方面数字化水平的提升事关乡村生活数字化整体

水平的改善.一是数字购物是农民数字生活的重要内容.依托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信息技术支持,
现代商业发展重塑了居民消费的信息传递模式、心理情景模式和需求动能模式[２０],线上购物对加速

乡村消费结构升级、释放网络消费新潜力发挥重要作用.二是数字文教卫的健康有序发展均对提升

乡村生活数字化水平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全国各地积极建设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体系,推进特色数字文化资源进乡村,同时,鼓励农民利用多样化的文化娱乐平台进行自媒体创作,
传播优秀的地方文化.在线教育和在线医疗将城市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输送到农村,有效拓宽了乡

村教育和医疗资源获取渠道、推动了线上线下渠道有机结合、促进优质资源共享.三是利用数字化手

段服务日常生活是乡村生活数字化的重要方面.“互联网＋”全面融入农村居民的衣食住行,农民使

用支付宝、微信等平台的缴费功能,可足不出户便能完成日常生活费用的缴纳.四是数字出行有效丰

富和拓展了乡村数字生活的内容和形式.线上旅游平台的规范化使用,不仅促进了乡村特色经济的

发展,而且丰富了农民休闲旅游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网络约车和数字地图的广泛使用促进物理空

间和虚拟空间的交通运输活动不断融合,为农村居民出行提供诸多便利.综上分析,农民对乡村数字

生活的参与主要通过数字购物、数字文教卫(如文娱类 APP、教育类 APP、远程医疗等使用)、数字生

活服务(如微信或支付宝线上生活缴费)、数字出行(如网络约车、网上预定住宿)等实践行为体现.
(４)乡村数字治理参与行为的表征.数字治理是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

重要途径,亦是建设数字政府、全面实现乡村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保障.加强顶层设计、优化业务流程、
以信息化手段整合公共服务是实现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可行路径[２１].电子政务领域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平台化、组件化工具的日益普及,有助于持续提升基层政府数字服务水平,推
动政府在党群教育、政务服务、公共安全保障等方面实现科学、精准、高效决策.以电子政务发展为基

础,推动乡村“互联网＋党建”“互联网＋社区服务”“互联网＋政务服务”,实施乡村“雪亮工程”、深化

平安乡村建设,不断完善农村基层党建信息平台、提高村级综合服务的信息化水平和群众享受公共服

务的便捷程度,成为新时期乡村数字治理的关键内容和迫切要求.因此,农民对乡村数字治理的参与

主要通过数字化党群教育(如远程教育培训、学习强国)、数字化村务管理(如微信公众号服务、线上村

务讨论)、数字化民主监督(如使用微信群、QQ群参与集体决议事项的监督)和数字化安全维护(如利

用人工智能设备进行安全监测)①等方面的实践参与体现.

２７１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５期)

① 限于数据可得性,数字化安全维护暂不纳入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的评估指标中.



　　三、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水平测度及特征分析

　　１．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水平测度

(１)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２０２０年在四川省、重庆市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的主题

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现状评估及福利影响”的农村实地入户调查.综合考虑西

部地区农村信息化发展、地理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情况,课题组在四川省选取成都市温

江区、眉山市彭山区、乐山市井研县、巴中市巴州区、广安市武胜县,在重庆市选取永川区、荣昌区,在
宁夏回族自治区选取吴忠市同心县、石嘴山市平罗县进行分层随机抽样.样本覆盖成都平原、四川盆

地、大巴山、低山丘陵区和黄土高原区,数字乡村建设所依赖的自然环境存在区域性差异.其中,荣昌

区和平罗县是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①,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环境较好.课题组在上述各县

(区)选取３~４个反映不同层次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性乡镇,在每个样本乡镇按照相同标准分层选取

３~４个样本村,再在每个样本村随机选取８~１０个样本农户(主要为家庭财务决策人)进行访谈.此

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１２００份,覆盖９个县(区)３６个乡(镇)１２１个村,回收有效问卷１１５０份,问卷有效

率为９７．１４％.
(２)指标体系构建及信度效度检验.依据前述评估框架设计,综合考虑实践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本文设计并最终筛选２０个测量题项测度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按照特征根

大于１的原则提取公共因子４个,分别命名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度、乡村数字经济参与度、乡村

数字生活参与度和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累积方差贡献率为７７．７３％.因子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将

４个公共因子进行加权求和计算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总体水平.权重设定方法如下:以各因子方

差贡献率占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为客观权重,同时以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数字乡村项目组«县
域数字乡村指数(２０１８)»所设定权重②为主观权重,将主客观权重进行算术平均作为最终权重结果.
因子分析结果中,样本充足性检验KMO 值为０．８０,表明测量题项间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同时,BartＧ
lett球形度检验统计量的显著性P 值为０．００,表明本文因子分析结果有效.本量表所有测量题项的

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α,简称α系数)为０．７６,各测量题项的α系数均高于０．６０,表明变量测量

信度较好.此外,本量表各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０．５０,表明变量测量收敛效度较好.
表１　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评估指标体系

维度 子维度 具体测量题项 均值 因子载荷 α系数

乡村数字基

础设施使用(０．２５)
信息基础设施使用

家庭宽带网络连接 ０．５１ ０．７１２

０．６２７
平均每天使用智能手机上网时间 ２．０９ ０．８０６

平均每天使用电脑上网时间 ０．４２ ０．５９２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使用 使用支付宝账号数 ０．３１ ０．７２４

乡村数字

经济参与(０．３８)

数字生产参与
在生产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如物联网监控)
的频率

１．３１ ０．５６２

０．６１０

数字物流参与
在生产销售活动中采用智慧物流技术(如智能

配送)的频率
１．５１ ０．６３９

数字营销参与 采用电商销售的频率 １．２２ ０．７１１

数字金融参与

微信、支付宝支付使用频率 ２．５７ ０．７９９

余额宝等数字理财产品使用频率 １．２０ ０．８３９

借呗、花呗等数字借贷产品使用频率 １．０７ ０．７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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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料来源:中 央 网 信 办 信 息 化 发 展 局,关 于 国 家 数 字 乡 村 试 点 地 区 名 单 的 公 示,http://www．cac．gov．cn/２０２０Ｇ０９/１８/c_

１６０１９８８１４７６６２４０７．htm．
«县域数字乡村指数(２０１８)»课题组通过邀请不同专业领域的１６位专家对指标体系进行赋权,最终所得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

经济数字化、乡村生活数字化和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权重分别为０．２７、０．４０、０．１４、０．１９.鉴于本文一级指标设计与该指数具有内在

一致性,上述专家赋权结果可直接用于本文研究.



续表

维度 子维度 具体测量题项 均值 因子载荷 α系数

乡村数字生

活参与(０．２２)

数字消费参与 网上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频率 １．９７ ０．７７０

０．７９０

数字文娱参与 使用抖音或快手等短视频软件的频率 ２．３７ ０．６６７

数字生活服务参与

在网上平台缴纳水电费等日常生活费 用 的

频率
２．１７ ０．７１０

在网上平台缴纳医疗保险费等社会保障费用

的频率
１．３３ ０．５７６

数字出行参与

在网上预订车票或使用滴滴打车等出行服务

的频率
１．４１ ０．８１４

网上预定住宿的频率 １．３１ ０．７７０

乡村数字治

理参与(０．１５)

数字党群教育参与

参与村庄组织的远程教育培训的频率 １．３０ ０．８７８

０．８０４

利用学习强国等党群教育平台进行在线学习

的频率
１．４１ ０．９０２

数字村务管理参与

通过村庄微信公众号、益农信息社等平台参与

选举、投票、协商议事等有关村务讨论活动的

频率
１．２８ ０．７８２

数字民主监督参与

通过村庄微信群或 QQ 群等社交平台参与有

关环境卫生、集体项目等方面民主监督及个人

正当权益维护的频率
１．２５ ０．５８５

　注:因数字医疗参与(在好大夫、春雨医生等互联网医疗平台上寻医问诊或使用线上预约挂号)比例较低,且因子载荷值低于０．５,暂

作剔除处理.频率题项赋值均为“从不＝１;偶尔＝２;有时＝３;经常＝４;几乎每天＝５”.

　　２．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的特征分析

本文进一步提炼了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的阶段性特征,具体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的总体特征及区域比较

样本 统计量
数字乡村

参与度

乡村数字基础

设施使用度

乡村数字

经济参与度

乡村数字

生活参与度

乡村数字

治理参与度

全样本(N＝１１２９)

均值 ０．１３３ ０．１６４ ０．１１７ ０．１６０ ０．０７７

标准差 ０．１４３ ０．１５６ ０．１８４ ０．１８５ ０．１８１

最小值 ０ ０ ０ ０ ０

最大值 ０．７３９ １ １ １ １

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

试点地区(N＝３６７)
均值 ０．１４４ ０．１６６ ０．１２７ ０．１６７ ０．１１８

标准差 ０．１４１ ０．１５０ ０．１７４ ０．１８３ ０．２３４

非试点地区(N＝７６２)
均值 ０．１２７ ０．１６３ ０．１１３ ０．１６１ ０．０５８

标准差 ０．１４３ ０．１５８ ０．１８９ ０．１８６ ０．１４６

均值差异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５９∗∗∗

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

西南地区(N＝６５８)
均值 ０．１４９ ０．１７０ ０．１２６ ０．１７３ ０．０９８

标准差 ０．１６２ ０．１７５ ０．２０８ ０．２００ ０．２０４

西北地区(N＝４７１)
均值 ０．１１８ ０．１５４ ０．１０５ ０．１４７ ０．０４７

标准差 ０．１０８ ０．１２１ ０．１４３ ０．１６１ ０．１３７
均值差异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１∗∗∗

相对贫困地区与非相对贫困地区(是否国家级贫困县)
非相对贫困地区
(N＝８１４)

均值 ０．１４２ ０．１６８ ０．１２９ ０．１６９ ０．０９４
标准差 ０．１５１ ０．１６０ ０．１９７ ０．１９０ ０．２０２

相对贫困地区
(N＝３１５)

均值 ０．１０９ ０．１５３ ０．０８８ ０．１４６ ０．０３４
标准差 ０．１１７ ０．１４５ ０．１４４ ０．１７２ ０．１００

均值差异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６０∗∗∗

　注:为便于直观比较,将因子分析所得４个公共因子得分(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度、乡村数字经济参与度、乡村数字生活参与度、

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进行标准化,使其取值介于０~１.∗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均值差异采用 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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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的整体与局部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乡村数字

基础设施使用度、乡村数字经济参与度、乡村数字生活参与度和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均与农民数字乡

村实践总体参与度在１％的水平上存在正向相关关系.进一步地,农民对数字乡村各领域的实践参

与度均在１％的水平上存在两两正向相关关系.因此,需注重协调推动农民对数字乡村各领域的实

践参与,以促进数字乡村的全面均衡发展.
(２)西部地区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整体水平偏低.结果显示,全样本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均值

为０．１３３(标准差为０．１４３).分维度看,农民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度、乡村数字经济参与度、乡村数

字生活参与度和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的均值分别为０．１６４、０．１１７、０．１６０和０．０７７,表明现阶段西部地

区农民对数字乡村各领域的参与程度均较低.其中,农民对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度和乡村数字生活

参与度相对较高,其次为乡村数字经济参与,但对乡村数字治理的参与度最低.因此,需着重加强农民

在参与乡村经济和社会治理各方面实践中的数字技术应用,以期补足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的短板.
(３)现阶段试点和非试点地区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乡村数字治理层面.

由表２可知,整体上试点地区农民对数字乡村实践的参与度在１０％的水平上高于非试点地区,这与

试点地区的信息化硬环境和软环境基础较好有关.分维度看,试点与非试点地区农民在使用乡村数

字基础设施及参与乡村数字经济、乡村数字生活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但试点地区农民参与乡村数字

治理的程度在１％的水平上显著高于非试点地区.这表明,乡村数字治理的差异可在一定程度上解

释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的选择逻辑.
(４)西南地区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总体及分维度水平均高于西北地区.比较结果显示,西南地

区农民对数字乡村实践的总体参与度在１％的水平上显著高于西北地区的农民.分维度看,西南地

区农民使用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及参与乡村数字经济、乡村数字生活、乡村数字治理的程度分别在

１０％、５％、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高于西北地区农民.相较于宁夏,四川、重庆的县域数字经济整体

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乡村数字化建设基础相对较好.上述结论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注重区域

均衡发展、加强对发展滞后地区的政策倾斜提供必要性支撑.
(５)西部相对贫困地区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明显低于非相对贫困地区.统计结果显示,非相

对贫困地区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总体水平在１％的水平上高于相对贫困地区的农民.分维度看,
非相对贫困地区和相对贫困地区农民对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使用度不存在显著差异,但非相对贫困

地区农民在乡村数字经济参与度、乡村数字生活参与度、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方面分别在１％、１０％
和１％的水平上显著高于相对贫困地区农民的实践参与度.数字经济的普惠性使相对贫困地区农民

共享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红利,但受制于区域经济社会基础、治理环境等因素,相对贫困地区农民在乡

村数字经济、乡村数字治理、乡村数字生活方面的实践参与度亟待提高.因此,需关注数字乡村发展

中的群体公平性,加大对相对贫困地区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实践,尤其是参与乡村数字经济和乡村数字

治理层面的政策倾斜.

　　四、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的驱动因素分析

　　１．实证研究设计

(１)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依据效用理论,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决策取决于生产生活各层面

数字技术采用的成本、收益与风险等的综合比较,受到个体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制约.内部因素方面,
对于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经历、职业类型的农民群体,其参与数字乡村各领域实践的积极

性、创造性和灵活性不同.理论上,青壮年、受教育程度较高、有外出务工经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

群体有更多的市场参与机会、在乡村生产生活中有更多元的数字技术采用需求[２２],且数字技术赋能

有助于提高被赋能对象的自我效能感和控制力[２３],促进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外部因素方面,地方政

府组织的数字技能培训有助于促进农民内在数字素养的积累,且提高数字素养水平有助于拓展个体

线上社会网络空间、提高数字技术采用行为的预期效果[２４Ｇ２５].理论上,家庭社会资本条件越好、所处

地理位置越优越,越容易接触和学习最新的数字思维与数字技术,越便于获取有关数字乡村各领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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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参与的资源和机会,促进数字乡村参与实践.此外,村庄数字化平台的应用越广泛、数字化环境氛

围越浓厚,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各领域实践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越容易被充分调动.综上分析,本文从受

访者个体、家庭及村庄特征三个方面选取自变量,具体如表３所示.
统计结果显示,受访样本中,６２％为男性,平均年龄约为５０岁,６２％为户主,受教育年限平均为７

年,６６％的样本身体健康状况较好,５９％的样本有外出务工经历,１２％的样本参加过与数字知识和技

术相关的培训.受访样本家庭中,子女数量平均为２人,２８％的样本家人及亲友中有担任村干部,从
事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样本占比为２０％,住所到最近快递点的距离低

于２千米、介于２~３千米、高于３千米的样本占比分别为３８．３５％、１１．５１％、５０．１４％.村庄特征方面,

３４％的样本村庄有益农信息社,１８％的村庄开通微信公众号,村庄到所在乡镇距离平均为４．１０千米.
(２)计量模型设定.鉴于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近似连续型变量,但其数据从零点处删失,属

于归并数据,采用 Tobit模型探究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的影响因素,并设定方程如下:

DV∗
ki ＝α０＋β０Xi＋ε

DVki＝Max(０,DV∗
ki)

上式中,DV∗
ki 为潜变量,DVki 表示第i个农民的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k取值０、１、２、３、４,分别

表示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度、乡村数字经济参与度、乡村数字生活参与度、乡
村数字治理参与度;Xi 表示自变量,具体如表３所示;ε为随机误差项.

表３　变量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数字乡村

实践参与

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 因子分析所得 ０．１３ ０．１４ ０ ０．７４
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度 因子分析所得 ０．１６ ０．１６ ０ １
乡村数字经济参与度 因子分析所得 ０．１２ ０．１８ ０ １
乡村数字生活参与度 因子分析所得 ０．１６ ０．１９ ０ １
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 因子分析所得 ０．０８ ０．１８ ０ １

个体特征

性别 男＝１;女＝０ ０．６２ ０．４９ ０ １
年龄 实际调查值 ５０．４０ １２．７５ １６ ７５
年龄平方 实际调查值的平方/１００ ２７．０３ １２．７１ ２．５６ ５６．２５
是否户主 是＝１;否＝０ ０．６２ ０．４９ ０ １
受教育程度 实际调查值 ６．８４ ４．５２ ０ １９
身体健康状况 健康＝１;非健康＝０ ０．６６ ０．４７ ０ １
外出务工经历 有＝１;无＝０ ０．５９ ０．４９ ０ １
数字技能培训 有＝１;无＝０ ０．１２ ０．３３ ０ １

家庭特征

子女数量 实际调查值 ２．０７ １．１８ ０ ９
家人及亲友中有无村干部 有＝１;无＝０ ０．２８ ０．４５ ０ １
是否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是＝１;否＝０ ０．２０ ０．４０ ０ １

住所到最近快递点的距离
小于１千米＝１;１~２千米＝２;２~３千米＝３;
３~４千米＝４;大于４千米＝５

３．２５ １．６１ １ ５

村庄特征

村庄有无益农信息社 有＝１;无＝０ ０．３４ ０．４７ ０ １
村庄有无开通微信公众号 有＝１;无＝０ ０．１８ ０．３９ ０ １
村庄到乡镇的距离 实际调查值/千米 ４．１０ ３．１４ ０．１ １８

区域

宁夏回族自治区 是＝１;否＝０ ０．４２ ０．４９ ０ １
四川省 是＝１;否＝０ ０．３４ ０．４７ ０ １
重庆市 是＝１;否＝０ ０．２５ ０．４３ ０ １

　注:数字技能培训包括电子商务培训、互联网培训等地方政府组织的与数字知识和技术有关的培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创办

家庭农场或农民专业合作社.鉴于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的公布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９月份,“是否被认定为试点地区”产生影响的

时间较短,暂未单独将其纳入控制变量,在县域虚拟变量中予以综合考虑.

　　２．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表４报告了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本文以第(１)、(３)、(５)、(７)、(９)列
控制县域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进行解释,以第(２)、(４)、(６)、(８)、(１０)列控制村庄虚拟变量的估计结

果进行稳健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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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的驱动因素分析结果 N＝１１２９

变量

数字乡村

实践参与度

(１) (２)

乡村数字基础

设施使用度

(３) (４)

乡村数字

经济参与度

(５) (６)

乡村数字

生活参与度

(７) (８)

乡村数字

治理参与度

(９) (１０)

性别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２)

年龄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０)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０)

是否户主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３)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５)

身体健康状况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３)
０．１０６∗∗∗

(０．０４１)
０．１３３∗∗∗

(０．０４１)

外出务工经历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４)

数字技能培训 ０．１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１１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９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９１∗∗∗

(０．０１２)
０．１４７∗∗∗

(０．０２６)
０．１５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９５∗∗∗

(０．０１８)
０．１０４∗∗∗

(０．０１８)
０．２０２∗∗∗

(０．０４８)
０．２３２∗∗∗

(０．０４９)

子女数量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８)

家人及亲友

中有无村干部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２)
０．１８２∗∗∗

(０．０３６)
０．２１２∗∗∗

(０．０３５)

是否为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０)
０．１４０∗∗∗

(０．０２６)
０．１１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７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７７∗

(０．０４２)

住所到最近快

递点的距离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２)

村庄有无益

农信息社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３)

村庄有无开通

微信公众号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６)

０．１６０∗∗∗

(０．０４０)

村庄到乡

镇的距离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县域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LRΧ２ ９９７．８１∗∗∗ １０３０．２３∗∗∗ ８１６．６８∗∗∗ ９７６．６５∗∗∗ ５２３．４３∗∗∗ ６７０．０６∗∗∗ ９１５．２６∗∗∗ １０６２．２１∗∗∗ ３６７．２５∗∗∗４９６．２２∗∗∗

PseudoR２ ０．３６ ０．２８ ０．３３ ０．３０ ０．４７ ０．４５ ０．２７ ０．３０ ０．２９ ０．３３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

个体特征的影响方面,性别对农民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度和乡村数字生活参与度的影响分别

在１０％和５％的水平上正向显著,但对乡村数字经济和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的影响不显著.总体上,
男性农民有更多的市场参与机会、更广泛的社交网络、更好的数字技术采用能力,使用数字基础设施、
参与数字生活的概率更高;而乡村数字经济和数字治理参与整体水平偏低,削弱了性别层面的实践参

与度差异.年龄与农民的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及数字乡村各领域的实践参与度之间均存在倒“U”型
关系.相较于青年和老年群体,中年农民有更多元的乡村生产生活实践需求和数字技术采用经验积

累,对数字乡村的实践参与更为积极和活跃.是否户主仅在１０％的水平上对乡村数字经济参与度产

生显著正向影响,这与户主多为家庭经济活动的主要决策人有关.受教育程度对农民数字乡村实践

总体参与度及各领域参与度的影响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使用数字技术

参与乡村经济、生活、治理等各领域的积极性越高、能动性越强.身体健康状况对农民数字乡村实践

参与度及数字乡村各领域实践参与度的影响均至少在１０％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良好的身体健康条件

为农民积极参与数字乡村各领域的实践提供基础.数字技能培训对农民数字乡村各领域实践参与度

及总体参与度的影响均在１％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参与过电商培训、计算机培训等有关数字知识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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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培训项目有助于提高农民数字素养水平,提升其生产生活各领域数字技术采用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灵活性.由第(２)、(４)、(６)、(８)、(１０)列控制村庄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可知,上述结论稳健性较好.
家庭特征的影响方面,家人及亲友中有无村干部对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乡村数字基础设施

使用度、乡村数字经济参与度、乡村数字生活参与度、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的影响分别在１％、５％、

１０％、１％和１％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家人及亲友中有担任村干部的农民更易获取有关数字乡村实践

参与的信息、技术等资源,更易受到社会网络示范带动效应的影响.是否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民

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及数字乡村各领域实践参与度的影响均至少在１０％的水平上正向显著.相较

于普通农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更多的数字技术采用需求、更强的市

场参与能力和更充足的经济基础,且对保持乡村经济精英地位、积极发挥典型带动作用持有较高预

期.住所到最近快递点的距离对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度、乡村数字经济

参与度的影响分别在５％、１０％和１０％的水平上负向显著,但对乡村数字生活和数字治理参与的影响

不显著.快递点多处在村庄交通通讯条件较好、经济活动较密集的地方,距离最近快递点越远,家庭

所在地理位置越差,越不利于接触便利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活跃的数字经济氛围;但乡村数字生活和数

字治理的参与受地理位置的影响相对较弱.由第(２)、(４)、(６)、(８)、(１０)列控制村庄虚拟变量的估计

结果可知,上述结论稳健性较好.
村庄特征的影响方面,村庄有无益农信息社对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

度、乡村数字经济参与度、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的影响分别在５％、１０％、１０％和１０％的水平上正向显

著.益农信息社提供的电商培训、信息服务、远程教育等公益服务直接增加农民使用数字基础设施、
参与乡村数字经济和数字治理的机会和程度.村庄有无开通微信公众号仅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促进

农民对乡村数字治理的参与度.微信公众号所提供的平台支持,有助于在线搜集社情民意、及时予以

跟踪反馈和加强线上监督,有效增加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机会、拓展参与形式.村庄到乡镇的距

离对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度和乡村数字经济参与度的影响分别在１０％和５％的水平上负向显著,
距离所在乡镇越远的村庄,其信息化基础设施和村庄数字化环境越差,制约农民对数字乡村各领域的

广度和深度参与.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立足数字乡村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探索性地从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度、乡村数字经

济参与度、乡村数字生活参与度和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四个维度构建了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的

评估指标体系,并依据四川、重庆和宁夏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和非试点地区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实证评

估了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总体及分维度水平,探究了农民实践参与的阶段性特征、内外部驱动因素

及其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西部地区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总体及分维度水平均偏低,且分维度参

与度排序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０．１６４)＞乡村数字生活(０．１６０)＞乡村数字经济(０．１１７)＞乡村数字

治理(０．０７７);现阶段试点与非试点地区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乡村数字治理参

与层面;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存在一定的区域不均衡性,相对贫困地区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实践较

为滞后.研究进一步发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是否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内部

因素,数字技能培训、家人及亲友中有无村干部、村庄中有无益农信息社、村庄中有无开通微信公众号

等外部因素均对农民数字乡村实践总体参与度及单一领域参与度产生差异化的显著影响.
为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协调推动数字乡村各领域的建设,兼顾全面性和重点性.推进数字技术

与数字平台在乡村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和创新性发展,不断完善乡村数字化硬环境,同时,加
强农民数字素养教育培训和数字化人才培育,系统推动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数字经济、乡村数字

生活、乡村数字治理等各领域的协同发展.既重视农民数字乡村各领域实践水平的全面提升,又强调

以改善乡村数字经济参与和乡村数字治理参与为重点,持续提升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整体水平、补
足数字乡村实践参与的短板.二是注重区域数字乡村的均衡发展,尤其加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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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乡村发展较滞后地区的政策倾斜.从项目引导、资金输入、技术与人才引进等层面加大对西部地区

数字乡村发展的政策支持,增强区域数字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鼓励引导数字乡村发展先进地区和

滞后地区建立交流协作关系,促进数据要素、人才资源等的跨区域流动,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的外部驱

动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加快推动相对贫困地区数字技术与乡村特色产业、区域治理有机融合,着力

提升相对贫困地区农民参与乡村数字经济和乡村数字治理水平.三是加强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需

求的分类研究,构建面向不同农民群体的差异化支持策略体系和驱动机制.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培育,
立足不同村庄数字化发展的技术基础、平台支撑条件,优化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的政策供给,推进

乡村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和应用.依据受教育程度、家庭社会资本、职业类型等特征对不同农民群体参

与数字乡村实践的现状和潜在需求进行调查研究,并分类设计差异化的数字化教育培训方案,着力激

活不同主体参与数字乡村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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